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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会议  

2008 年 11 月 24 日至 28 日，日内瓦  

临时议程项目 11 

根据第 5 条提出的请求及其分析的非正式介绍  

关于泰国根据《公约》第 5 条提出延长销毁 
杀伤人员地雷完成期限之请求的分析 

由第八届缔约国会议主席代表被授权分析  

延期请求的缔约国提交  

 1.  泰国于 1998 年 11 月 27 日批准《公约》。《公约》于 1999 年 5 月 1 日对

泰国生效。泰国在 1999 年 11 月 10 日提交的第一份透明度报告中报告了在其管辖

或控制下布设或怀疑布设有杀伤人员地雷的区域。泰国有义务在 2009 年 5 月 1 日

以前销毁或确保销毁在其管辖或控制下的所有杀伤人员地雷。泰国认为无法在此日

期前完成，于 2008 年 4 月 3 日向第八届缔约国会议主席提交了延长期限的请求。

2008 年 4 月 14 日，第八届缔约国会议主席致信泰国，请其就若干问题做出澄清。

泰国做了详细答复，此后于 2008 年 8 月 7 日向第八届缔约国会议主席提交了经修

改的延期请求，其中包括针对主席的问题所提供的补充资料。泰国请求延期九年半

(至 2018 年 11 月 1 日)。  

 2.  请求指出，2001 年进行的地雷影响调查查明，在泰国 76 个府中的 27 个查

出 933 个雷患区，总面积达 2,557 平方公里。请求进一步指出，虽然地雷影响调查

成为国际公认的衡量进展的基准，但它有重大的局限因素。地雷影响调查大大高估

了已知或怀疑布设地雷的地区，泰国如果基于地雷影响调查查明的区域启动有效的

排雷计划既不可能也不合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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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请求中列出了自 2001 年起每年清除的雷区面积。请求表示，在 2007 年和

2008 年，除了采用人工/机械排雷之外，还使用了“雷区定位程序”――综合技术和

非技术勘测的一种清除雷区办法，因此相对于以往的年份，清除的雷区面积显著增

加。请求进一步表示，在清除的 1,354.75 平方公里的雷区中，有 1,299.19 平方公里

是采用“雷区定位程序”的办法。因此，在延长期限内，还要处理 1,202.25 平方公

里。此外，请求表示，预计在进一步采用“雷区定位程序”之后，还将有约 528.2 平

方公里的雷区需要采用人工排雷、“雷区定位程序”和其他适当的办法进行清除。1 

 4.  如上所述，泰国请求延期九年半(至 2018 年 11 月 1 日)。请求指出，泰国

在考虑时间时考虑到了过去的排雷经验，以往排雷进度为每年 50 平方公里，以及

其他的外部和独立因素。请求进一步指出，可能影响在所请求期间完成实施的因素

包括泰国相邻区域正在进行的冲突，必须解决的边境争端，异常的气象条件和预料

不到的重大政治变化。被授权分析根据《公约》第 5 条提出的请求的缔约国(以下称

“分析小组”)指出，虽然似乎不可能在 2007 年以前完全落实第 5 条，但是采用“雷

区定位程序”确定了实际排雷任务，取消了不应由于布设或怀疑布设有杀伤人员地

雷而被视为危险的区域，从而为泰国提出了 2018 年完成的目标。  

 5.  请求列出以下阻碍因素： (a) 由于获得联合国认证而被认为可信的地雷影

响调查大大高估了挑战的规模，无法用作规划工具；(b) 泰国的地雷问题位于难度

较大的区域，如高温高湿的丛林地区和有致命热带病危险的地区。地雷掩埋在扫雷

人员及其设备难以到达的危险的斜坡和困难地段； (c) 泰国的排雷预算直接与国防

部其他司处的预算相竞争。此外，自然灾害等其他紧急事项以及三个南部府的骚乱

已成为对有限政府资源的更加紧迫的需求；(d) 泰国排雷行动中心从政府年度预算

中得不到充分资助。国际供资和援助相对有限。  

 6.  分析小组注意到，请求意味着采取了重大步骤 (如通过“雷区定位程序”)

来克服诸如地雷影响调查妨碍实施努力等情况。此外，分析小组注意到，请求暗示

泰国承诺显著增加将用于执行第 5 条的国家资金，应能解决到目前为止妨碍执行工

作的另一个问题。  

                                                 
1  第八届缔约国会议主席请泰国就分析草稿作出评论。泰国在答复中表示将在修改的延期

请求中提供本段所载的最新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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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请求详细列出了哪些雷区需要清除，在延长期间每年清除多大雷区以及所

需费用。请求指出，从 2009 年到 2018 年，通过 90 个泰国排雷行动中心地面工作

组(每组包括 10 名扫雷人员)，由三个非政府组织予以辅助，每年将清除约 40 至 60

平方公里。分析小组指出，请求中所载的年度估计可以作为评估在请求的延长期内

取得进展的可靠基础。  

 8.  请求详细介绍了“雷区定位程序”以及质量管理和保证办法，包括提到按

照国际准则进行质量验证。请求表示，将通过传统的排雷和其他适当办法处理在采

用“雷区定位程序”之后仍将存在的规划区。请求进一步指出，泰国排雷行动中心

的标准排雷业务程序来源于国际排雷行动标准，并为适合泰国国情做了改进。  

 9.  请求指出，泰国完成执行工作总共需要 184.9225 亿泰铢(约 5.44 亿美元)。

请求进一步指出，自 1999 年以来，泰国从自有资金中共提供了 4.3095 亿泰铢(约

1,260 万美元)用于执行第 5 条，2007 年和 2008 年的国家供资水平大大高于以往年

度，在延长期限内，泰国准备拿出 125 亿泰铢(约 3.7 亿美元)，根据从 2013 年到 2018

年每年规划清理面积的增加情况，从 2013 年起，每年费用从 10 亿泰铢增加到 15

亿泰铢，以对应。请求还指出，还需要泰国政府之外的来源总共提供 59.9225 亿泰

铢(约 1.75 亿美元)，相当于平均每年约 6 亿泰铢(约 1,750 万美元)。  

 10.  分析小组指出，泰国承诺在延长期限内显著增加用于执行第 5 条的国家资

源，并准备承担三分之二以上的执行费用。分析小组进一步注意到，每年要求的来

自政府预算之外的资源数量至少大于泰国近年来所获外国资金援助的十倍。分析小

组接着指出，这意味着泰国方面需要更加积极和创造性地寻求和获得外部来源，才

能够在请求期间完成请求中所述计划。第八届缔约国会议主席要求就资源筹集计划

做出说明。泰国在答复时表示筹集资金的计划将在完成“雷区定位程序”项目后最

后确定。分析小组还注意到，泰国正在努力将泰国排雷行动中心变为民间组织，以

提高它的灵活性和效益。  

 11.  请求指出，地雷影响调查的结论是地雷造成重大社会经济影响，这个结论

是歪曲的部分，原因是经济条件的改变已经使得个人不再被迫进入雷区谋生。请求

进一步表示，虽然目前雷区在人道主义方面影响不大，但是地雷仍然造成受害者。

请求还详细列出了所请求的延长期内通过增加土地利用、贸易和旅游收入以及降低

医疗费用每年预期获得的经济收益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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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请求载有其他相关资料，可能有助于缔约国评估和审议请求，包括一份详

细的表格，其中列出所涉每个区域的现状，关于哪些区域不再由于布设或怀疑布设

有杀伤人员地雷而被视为危险区域的说明，以及泰国“雷区定位程序”的标准业务

程序。此外，泰国提供了每个雷患区的电子地图。  

 13.  分析小组指出，提议的九年半目标是宏伟的，取决于用于执行工作的国家

资金保持可观的增长，并取决于泰国所获的外部支助至少大于此前的十倍。分析小

组指出，鉴于外部支助对于确保及时执行的重要性，根据《公约》第 6 条主，如能

尽早制定资源筹集战略，并如延期请求中所述考虑到需要接触其他各级泰国政府、

国有企业、开发银行以及国内和国外捐助者，将有益于泰国。  

 14.  分析小组指出，泰国提供剩余雷区的详细说明将极大地帮助泰国所有缔约

国评估在延长期内的执行进展。在这方面，分析小组指出，如果泰国在能够在常设

委员会会议、第二届审议大会以及缔约国会议上提供有关区域介绍的最新资料，则

双方均可获益。  

 
--  --  --  --  -- 


